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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 州 学 院 文 件
院教字〔2014〕39 号

关于第二轮合格课程验收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：

课程建设是教学基本建设的关键环节，是深化教学改革、提高教

学水平、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。课程建设目标的基本要求是课程

合格，根据《池州学院课程建设规定》文件精神，拟开展第二轮本科

合格课程验收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对象

1.2013 年第一批验收未合格的所有课程。

2.其它经过 1轮教学过程的所有专业能力课程。

二、验收程序

（一）主讲教师（课程组）自评。课程主讲教师（课程组）根据

课程建设的进展情况，对照合格课程建设要求和指标，开展自评，填

写《池州学院合格课程评估验收报告书》。

（二）教研室审查。课程主讲教师（课程组）自评后，教研室召

开专门会议，由主讲教师报告课程建设情况，教研室进行审查。

（三）系（部）审核。教研室审查合格后，课程主讲教师（课程

组）向系（部）提交《池州学院合格课程评估验收报告书》，提出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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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申请。系（部）验收专家组须对被评议课程进行逐项评价，同时形

成详细的评审意见，填写在该课程的《池州学院合格课程评估验收报

告书》上。对评议合格的课程，汇总上报学校审定；对评议不合格的

课程，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，重新进入建设过程。

（四）学校验收。学校成立合格课程评估验收专家组，审核各系

（部）的课程。

三、验收时间

1.各系（部）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之前完成教师自评、教研室审

查和系（部）审核。

2.学校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验收。

四、自评报告

各系（部）根据自评结果按专业撰写课程评估自评报告，并于 2014

年 7月 21 日之前交教务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。合格课程建设是我校学科专业建设

的基础性工作，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性工程。各系（部）

要广泛动员，切实提高对做好课程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；要认真开展

课程教学与改革现状的自查自评工作，真正搞清薄弱环节和所要解决

的突出问题；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认真研制推进课程建设的年

度工作计划和方案。

（二）加强对验收工作的组织与领导。各系（部）成立课程验收

领导小组，由各单位负责人任组长，并选聘教学经验丰富、责任心强、

作风正派、有一定威望的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组成专家组，组织本单位

的课程验收工作，按课程归口原则，依据《池州学院合格课程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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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、客观地评估每一门课程，研究课程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

出整改建议和措施。

（三）加强过程管理，防止流于形式。要突出建设过程，以合格

课程建设为抓手，推动教育观念和教学观念的转变更新，推动教学内

容和教学方法的更新，提高课程教学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吻合度。

（四）认真负责，确保质量。课程主讲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心积

极参与课程建设工作，认真总结教学经验，查找问题与不足；准确把

握课程性质，准确定位课程目标；精心选择课程教学内容，积极开展

教学方法改革。各系（部）对课程建设验收工作要细致深入，严格程

序，严把质量关，确保课程建设工程达到预期目标。

附件：1．池州学院合格课程评估验收报告书

2．池州学院合格课程标准

3．池州学院合格课程评价表

4．池州学院课程评估自评报告模板

特此通知

池州学院

2014 年 6 月 20 日


